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3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乙○○遺產管理人事件，

對於民國113年3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繼字第734

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男，民國○○○年○月○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生前最後籍

設：高雄市○○區○○街○○○號四樓之一）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乙○○之大陸地區以外之繼承人，應自本裁定揭示之日

起，1年2個月內承認繼承；其大陸地區之繼承人，應自被繼承人

乙○○死亡之日（即日）起3年內以書面向本院為繼承之表示，

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乙○○之遺產，

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並依法移交遺產於大陸地區繼承人

後，如有剩餘，即歸屬國庫。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

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

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

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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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

審裁定認被繼承人乙○○死亡時尚有法定繼承人丙○○存

在，非屬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而駁回相對人選任

遺產管理人之聲請。惟丙○○於民國112年7月8日即已死

亡，抗告人甲○○為丙○○之法定繼承人，因前開裁定內容

將被認定為被繼承人乙○○之再轉繼承人，依上開說明，抗

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其於11

3年4月9日經執行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通知而知悉原

審裁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1、47頁），自得就原審裁定駁回

選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部分提出抗告，合先敘

明。

二、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資產管理

公司）原審聲請意旨略以：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

○○有新臺幣（下同）4,026,157元之債權，因其繼承人皆

已全數聲明拋棄繼承，惟親屬會議未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

理人，致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遺產之執行程

序無法進行，為確保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權利，爰依法聲請

選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三、原裁定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時，

尚有第三順位繼承人即其胞弟丙○○（112年7月8日歿）迄

未聲明拋棄繼承權，被繼承人乙○○死亡時既尚有法定繼承

人丙○○存在，非屬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第一資

產管理公司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顯不合法，而予駁回。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其第

三順位繼承人即抗告人之父丙○○則於112年7月8日死亡，

前因其第二順位繼承人丁○○拋棄繼承經本院於112年8月24

日准予備查，並於112年8月24日通知丙○○，惟當時丙○○

已經死亡，故無權利能力，更無從承受被繼承人乙○○財產

上之權利義務，爰提起抗告等語。

五、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

由，向法院報明；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法院應依

公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

期限內承認繼承；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

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

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先順序繼

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

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

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1

項、第2項及第1176條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先順序繼承

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民法第1176

條第6項定有明文。故被繼承人死亡時，由先順序繼承人承

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於其等合法拋棄繼承權時，

次順序繼承人始得繼承。惟次順序之繼承人倘於先順序繼承

人均拋棄繼承權時即已死亡，斯時其業無權利能力，無從承

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自不生由其繼承後，再由其

繼承人拋棄其對被繼承人繼承權之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簡抗字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於原審主張其為被繼承人乙○○之債權

人，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因繼承人皆已全

數聲明拋棄繼承，且其親屬會議亦未於法定期間內選定遺產

管理人等情，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債權憑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通知、家事事件

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執行命令為證（見原審卷第13至68頁）。依前開家事事件公

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之記載，被繼承人乙○

○於112年1月30日死亡時，其配偶戊○○及第一順位之繼承

人己○○、庚○○、壬○○皆已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2

年4月28日准予備查。其父辛○○先於被繼承人乙○○死

亡，第二順位繼承人即其母丁○○及第三順位之繼承人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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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癸○○、子○○、丑○○、寅○○、卯○○亦皆拋棄繼

承，並經本院於112年8月24日准予備查。而第二順位繼承人

丁○○拋棄繼承後，雖本應由第三順位繼承人即被繼承人乙

○○胞弟丙○○繼承，然丙○○係於收受本院112年8月24日

通知先順序繼承人拋棄繼承准予備查前之112年7月8日業已

死亡，斯時丙○○已無權利能力，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要

旨，自無從為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又第四順位之繼承

人即其祖父母辰○○、巳○○、午○○、未○○皆先於被繼

承人乙○○死亡。綜上所述，被繼承人乙○○之全部繼承人

或已為拋棄繼承，或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或無權利能

力而無從承受被繼承人乙○○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揆諸上開

規定，本件應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另自被繼承人

乙○○112年1月30日死亡起至第一資產管理公司112年11月2

3日提出本件聲請，顯逾民法第1177條所定1個月之選任遺產

管理人期間，且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既對被繼承人乙○○存有

債權未獲清償，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自屬利害關係人，

本件被繼承人乙○○亦留有遺產（見原審卷第27至28頁），

當有選任遺產管理人進行後續程序之必要，是第一資產管理

公司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聲請本院選任遺產管理人，

核屬有據。

  ㈡又遺產管理人之選任係屬法院之職權，其職務涉及公益性，

除應注意遺產處置之公平性外，尚須慮及其適切性，即應兼

顧被選任人對遺產、遺債之瞭解程度、處理遺產事務之能力

與利害關係等綜合判斷之。經本院自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

願意擔任法院遺產管理人名單中徵詢後，林俊寬律師願意以

其專業知識管理及處理被繼承人乙○○後續之遺產問題，有

林俊寬律師同意擔任遺產管理人之電話紀錄乙紙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51頁），本院審酌林俊寬律師不僅具專業法律

知識及能力，且有法律事務之執行經驗，又與聲請人、抗告

人及被繼承人間均無親屬或利害關係，由其擔任本件遺產管

理人，當能秉持專業倫理與客觀公正態度，善盡管理保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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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遺產之責，是認由其擔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

人，應屬妥適，爰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之遺產

管理人，併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限期命繼承人為承認

繼承之公示催告。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未予審酌上情，以本件尚有第三順位繼承

人而駁回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據

此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定

如主文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4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佩蓉

　　　　　　　　　   

                                      法  官  王俊隆

　　　　　　　　　　　　　　　　　　　   

                                      法  官  洪毓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告

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千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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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3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甲○○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乙○○遺產管理人事件，對於民國113年3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繼字第734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生前最後籍設：高雄市○○區○○街○○○號四樓之一）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乙○○之大陸地區以外之繼承人，應自本裁定揭示之日起，1年2個月內承認繼承；其大陸地區之繼承人，應自被繼承人乙○○死亡之日（即日）起3年內以書面向本院為繼承之表示，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乙○○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並依法移交遺產於大陸地區繼承人後，如有剩餘，即歸屬國庫。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裁定認被繼承人乙○○死亡時尚有法定繼承人丙○○存在，非屬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而駁回相對人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聲請。惟丙○○於民國112年7月8日即已死亡，抗告人甲○○為丙○○之法定繼承人，因前開裁定內容將被認定為被繼承人乙○○之再轉繼承人，依上開說明，抗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其於113年4月9日經執行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通知而知悉原審裁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1、47頁），自得就原審裁定駁回選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部分提出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原審聲請意旨略以：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有新臺幣（下同）4,026,157元之債權，因其繼承人皆已全數聲明拋棄繼承，惟親屬會議未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致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遺產之執行程序無法進行，為確保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權利，爰依法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三、原裁定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時，尚有第三順位繼承人即其胞弟丙○○（112年7月8日歿）迄未聲明拋棄繼承權，被繼承人乙○○死亡時既尚有法定繼承人丙○○存在，非屬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第一資產管理公司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顯不合法，而予駁回。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其第三順位繼承人即抗告人之父丙○○則於112年7月8日死亡，前因其第二順位繼承人丁○○拋棄繼承經本院於112年8月24日准予備查，並於112年8月24日通知丙○○，惟當時丙○○已經死亡，故無權利能力，更無從承受被繼承人乙○○財產上之權利義務，爰提起抗告等語。
五、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1項、第2項及第1176條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民法第1176條第6項定有明文。故被繼承人死亡時，由先順序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於其等合法拋棄繼承權時，次順序繼承人始得繼承。惟次順序之繼承人倘於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時即已死亡，斯時其業無權利能力，無從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自不生由其繼承後，再由其繼承人拋棄其對被繼承人繼承權之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於原審主張其為被繼承人乙○○之債權人，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因繼承人皆已全數聲明拋棄繼承，且其親屬會議亦未於法定期間內選定遺產管理人等情，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通知、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執行命令為證（見原審卷第13至68頁）。依前開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之記載，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時，其配偶戊○○及第一順位之繼承人己○○、庚○○、壬○○皆已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2年4月28日准予備查。其父辛○○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第二順位繼承人即其母丁○○及第三順位之繼承人即其手足癸○○、子○○、丑○○、寅○○、卯○○亦皆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2年8月24日准予備查。而第二順位繼承人丁○○拋棄繼承後，雖本應由第三順位繼承人即被繼承人乙○○胞弟丙○○繼承，然丙○○係於收受本院112年8月24日通知先順序繼承人拋棄繼承准予備查前之112年7月8日業已死亡，斯時丙○○已無權利能力，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要旨，自無從為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又第四順位之繼承人即其祖父母辰○○、巳○○、午○○、未○○皆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綜上所述，被繼承人乙○○之全部繼承人或已為拋棄繼承，或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或無權利能力而無從承受被繼承人乙○○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揆諸上開規定，本件應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另自被繼承人乙○○112年1月30日死亡起至第一資產管理公司112年11月23日提出本件聲請，顯逾民法第1177條所定1個月之選任遺產管理人期間，且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既對被繼承人乙○○存有債權未獲清償，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自屬利害關係人，本件被繼承人乙○○亦留有遺產（見原審卷第27至28頁），當有選任遺產管理人進行後續程序之必要，是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聲請本院選任遺產管理人，核屬有據。
  ㈡又遺產管理人之選任係屬法院之職權，其職務涉及公益性，除應注意遺產處置之公平性外，尚須慮及其適切性，即應兼顧被選任人對遺產、遺債之瞭解程度、處理遺產事務之能力與利害關係等綜合判斷之。經本院自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願意擔任法院遺產管理人名單中徵詢後，林俊寬律師願意以其專業知識管理及處理被繼承人乙○○後續之遺產問題，有林俊寬律師同意擔任遺產管理人之電話紀錄乙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本院審酌林俊寬律師不僅具專業法律知識及能力，且有法律事務之執行經驗，又與聲請人、抗告人及被繼承人間均無親屬或利害關係，由其擔任本件遺產管理人，當能秉持專業倫理與客觀公正態度，善盡管理保存及清算遺產之責，是認由其擔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應屬妥適，爰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併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限期命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未予審酌上情，以本件尚有第三順位繼承人而駁回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據此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定如主文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4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佩蓉
　　　　　　　　　   
                                      法  官  王俊隆
　　　　　　　　　　　　　　　　　　　   
                                      法  官  洪毓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告
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千晴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3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甲○○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乙○○遺產管理人事件，對
於民國113年3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繼字第7343
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男，民國○○○年○月○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生前最後籍設：高雄市○○區○○街
○○○號四樓之一）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乙○○之大陸地區以外之繼承人，應自本裁定揭示之日起
，1年2個月內承認繼承；其大陸地區之繼承人，應自被繼承人乙
○○死亡之日（即日）起3年內以書面向本院為繼承之表示，上述
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乙○○之遺產，於清償
債權，並交付遺贈物，並依法移交遺產於大陸地區繼承人後，如
有剩餘，即歸屬國庫。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
    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
    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
    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
    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
    裁定認被繼承人乙○○死亡時尚有法定繼承人丙○○存在，非屬
    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而駁回相對人選任遺產管理
    人之聲請。惟丙○○於民國112年7月8日即已死亡，抗告人甲○
    ○為丙○○之法定繼承人，因前開裁定內容將被認定為被繼承
    人乙○○之再轉繼承人，依上開說明，抗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
    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其於113年4月9日經執行法
    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通知而知悉原審裁定內容（見本院
    卷第11、47頁），自得就原審裁定駁回選任被繼承人乙○○之
    遺產管理人部分提出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資產管理
    公司）原審聲請意旨略以：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
    ○○有新臺幣（下同）4,026,157元之債權，因其繼承人皆已
    全數聲明拋棄繼承，惟親屬會議未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
    人，致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遺產之執行程序無
    法進行，為確保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權利，爰依法聲請選任
    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三、原裁定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時，尚
    有第三順位繼承人即其胞弟丙○○（112年7月8日歿）迄未聲
    明拋棄繼承權，被繼承人乙○○死亡時既尚有法定繼承人丙○○
    存在，非屬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第一資產管理公
    司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顯不合法，而予駁回。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其第三
    順位繼承人即抗告人之父丙○○則於112年7月8日死亡，前因
    其第二順位繼承人丁○○拋棄繼承經本院於112年8月24日准予
    備查，並於112年8月24日通知丙○○，惟當時丙○○已經死亡，
    故無權利能力，更無從承受被繼承人乙○○財產上之權利義務
    ，爰提起抗告等語。
五、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
    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
    ，向法院報明；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法院應依公
    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
    限內承認繼承；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
    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
    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先順序繼承
    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
    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
    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1項
    、第2項及第1176條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先順序繼承人
    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民法第1176條
    第6項定有明文。故被繼承人死亡時，由先順序繼承人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於其等合法拋棄繼承權時，次
    順序繼承人始得繼承。惟次順序之繼承人倘於先順序繼承人
    均拋棄繼承權時即已死亡，斯時其業無權利能力，無從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自不生由其繼承後，再由其繼
    承人拋棄其對被繼承人繼承權之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
    抗字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於原審主張其為被繼承人乙○○之債權人，
    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因繼承人皆已全數聲明
    拋棄繼承，且其親屬會議亦未於法定期間內選定遺產管理人
    等情，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債權
    憑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通知、家事事件公告查
    詢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執行命
    令為證（見原審卷第13至68頁）。依前開家事事件公告查詢
    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之記載，被繼承人乙○○於112
    年1月30日死亡時，其配偶戊○○及第一順位之繼承人己○○、
    庚○○、壬○○皆已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2年4月28日准予備
    查。其父辛○○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第二順位繼承人即其
    母丁○○及第三順位之繼承人即其手足癸○○、子○○、丑○○、寅
    ○○、卯○○亦皆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2年8月24日准予備查
    。而第二順位繼承人丁○○拋棄繼承後，雖本應由第三順位繼
    承人即被繼承人乙○○胞弟丙○○繼承，然丙○○係於收受本院11
    2年8月24日通知先順序繼承人拋棄繼承准予備查前之112年7
    月8日業已死亡，斯時丙○○已無權利能力，依前揭最高法院
    裁定要旨，自無從為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又第四順位之
    繼承人即其祖父母辰○○、巳○○、午○○、未○○皆先於被繼承人
    乙○○死亡。綜上所述，被繼承人乙○○之全部繼承人或已為拋
    棄繼承，或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或無權利能力而無從承
    受被繼承人乙○○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揆諸上開規定，本件應
    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另自被繼承人乙○○112年1月
    30日死亡起至第一資產管理公司112年11月23日提出本件聲
    請，顯逾民法第1177條所定1個月之選任遺產管理人期間，
    且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既對被繼承人乙○○存有債權未獲清償，
    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自屬利害關係人，本件被繼承人乙○○
    亦留有遺產（見原審卷第27至28頁），當有選任遺產管理人
    進行後續程序之必要，是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依民法第1178條
    第2項規定聲請本院選任遺產管理人，核屬有據。
  ㈡又遺產管理人之選任係屬法院之職權，其職務涉及公益性，
    除應注意遺產處置之公平性外，尚須慮及其適切性，即應兼
    顧被選任人對遺產、遺債之瞭解程度、處理遺產事務之能力
    與利害關係等綜合判斷之。經本院自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
    願意擔任法院遺產管理人名單中徵詢後，林俊寬律師願意以
    其專業知識管理及處理被繼承人乙○○後續之遺產問題，有林
    俊寬律師同意擔任遺產管理人之電話紀錄乙紙附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51頁），本院審酌林俊寬律師不僅具專業法律知識
    及能力，且有法律事務之執行經驗，又與聲請人、抗告人及
    被繼承人間均無親屬或利害關係，由其擔任本件遺產管理人
    ，當能秉持專業倫理與客觀公正態度，善盡管理保存及清算
    遺產之責，是認由其擔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應屬
    妥適，爰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併
    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限期命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
    催告。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未予審酌上情，以本件尚有第三順位繼承
    人而駁回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據
    此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定
    如主文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4項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佩蓉
　　　　　　　　　   
                                      法  官  王俊隆
　　　　　　　　　　　　　　　　　　　   
                                      法  官  洪毓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告
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千晴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3號
抗  告  人
即關 係 人  甲○○  



相  對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乙○○遺產管理人事件，對於民國113年3月2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繼字第7343號民事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男，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生前最後籍設：高雄市○○區○○街○○○號四樓之一）之遺產管理人。
准對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被繼承人乙○○之大陸地區以外之繼承人，應自本裁定揭示之日起，1年2個月內承認繼承；其大陸地區之繼承人，應自被繼承人乙○○死亡之日（即日）起3年內以書面向本院為繼承之表示，上述期限屆滿，無繼承人承認繼承時，被繼承人乙○○之遺產，於清償債權，並交付遺贈物，並依法移交遺產於大陸地區繼承人後，如有剩餘，即歸屬國庫。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僅就家事非訟事件之第一審終局裁定全部或一部聲明不服者，適用該家事非訟事件抗告程序，家事事件法第44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非訟事件程序所指之程序主體，除聲請人、相對人外，尚包括受該事件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以保障其程序主體地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裁定認被繼承人乙○○死亡時尚有法定繼承人丙○○存在，非屬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而駁回相對人選任遺產管理人之聲請。惟丙○○於民國112年7月8日即已死亡，抗告人甲○○為丙○○之法定繼承人，因前開裁定內容將被認定為被繼承人乙○○之再轉繼承人，依上開說明，抗告人乃受原審裁定結果影響之法律上利害關係之人，其於113年4月9日經執行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通知而知悉原審裁定內容（見本院卷第11、47頁），自得就原審裁定駁回選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部分提出抗告，合先敘明。
二、相對人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原審聲請意旨略以：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有新臺幣（下同）4,026,157元之債權，因其繼承人皆已全數聲明拋棄繼承，惟親屬會議未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致第一資產管理公司對被繼承人乙○○遺產之執行程序無法進行，為確保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權利，爰依法聲請選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等語。
三、原裁定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時，尚有第三順位繼承人即其胞弟丙○○（112年7月8日歿）迄未聲明拋棄繼承權，被繼承人乙○○死亡時既尚有法定繼承人丙○○存在，非屬無人繼承或繼承人不明之情形，第一資產管理公司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顯不合法，而予駁回。
四、抗告意旨略以：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其第三順位繼承人即抗告人之父丙○○則於112年7月8日死亡，前因其第二順位繼承人丁○○拋棄繼承經本院於112年8月24日准予備查，並於112年8月24日通知丙○○，惟當時丙○○已經死亡，故無權利能力，更無從承受被繼承人乙○○財產上之權利義務，爰提起抗告等語。
五、按繼承開始時，繼承人之有無不明者，由親屬會議於1個月內選定遺產管理人，並將繼承開始及選定遺產管理人之事由，向法院報明；親屬會議依前條規定為報明後，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定6個月以上之期限，公告繼承人，命其於期限內承認繼承；無親屬會議或親屬會議未於前條所定期限內選定遺產管理人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並由法院依前項規定為公示催告；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民法第1177條、第1178條第1項、第2項及第1176條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繼承，民法第1176條第6項定有明文。故被繼承人死亡時，由先順序繼承人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於其等合法拋棄繼承權時，次順序繼承人始得繼承。惟次順序之繼承人倘於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時即已死亡，斯時其業無權利能力，無從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自不生由其繼承後，再由其繼承人拋棄其對被繼承人繼承權之問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抗字第116號裁定意旨參照)。　　
六、經查：
　㈠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於原審主張其為被繼承人乙○○之債權人，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因繼承人皆已全數聲明拋棄繼承，且其親屬會議亦未於法定期間內選定遺產管理人等情，業據其提出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債權憑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通知、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執行命令為證（見原審卷第13至68頁）。依前開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之記載，被繼承人乙○○於112年1月30日死亡時，其配偶戊○○及第一順位之繼承人己○○、庚○○、壬○○皆已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2年4月28日准予備查。其父辛○○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第二順位繼承人即其母丁○○及第三順位之繼承人即其手足癸○○、子○○、丑○○、寅○○、卯○○亦皆拋棄繼承，並經本院於112年8月24日准予備查。而第二順位繼承人丁○○拋棄繼承後，雖本應由第三順位繼承人即被繼承人乙○○胞弟丙○○繼承，然丙○○係於收受本院112年8月24日通知先順序繼承人拋棄繼承准予備查前之112年7月8日業已死亡，斯時丙○○已無權利能力，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要旨，自無從為被繼承人乙○○之繼承人。又第四順位之繼承人即其祖父母辰○○、巳○○、午○○、未○○皆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綜上所述，被繼承人乙○○之全部繼承人或已為拋棄繼承，或先於被繼承人乙○○死亡，或無權利能力而無從承受被繼承人乙○○財產上之權利義務，揆諸上開規定，本件應準用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另自被繼承人乙○○112年1月30日死亡起至第一資產管理公司112年11月23日提出本件聲請，顯逾民法第1177條所定1個月之選任遺產管理人期間，且第一資產管理公司既對被繼承人乙○○存有債權未獲清償，就被繼承人乙○○之遺產自屬利害關係人，本件被繼承人乙○○亦留有遺產（見原審卷第27至28頁），當有選任遺產管理人進行後續程序之必要，是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聲請本院選任遺產管理人，核屬有據。
  ㈡又遺產管理人之選任係屬法院之職權，其職務涉及公益性，除應注意遺產處置之公平性外，尚須慮及其適切性，即應兼顧被選任人對遺產、遺債之瞭解程度、處理遺產事務之能力與利害關係等綜合判斷之。經本院自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願意擔任法院遺產管理人名單中徵詢後，林俊寬律師願意以其專業知識管理及處理被繼承人乙○○後續之遺產問題，有林俊寬律師同意擔任遺產管理人之電話紀錄乙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本院審酌林俊寬律師不僅具專業法律知識及能力，且有法律事務之執行經驗，又與聲請人、抗告人及被繼承人間均無親屬或利害關係，由其擔任本件遺產管理人，當能秉持專業倫理與客觀公正態度，善盡管理保存及清算遺產之責，是認由其擔任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應屬妥適，爰選任林俊寬律師為被繼承人乙○○之遺產管理人，併依民法第1178條第2項規定限期命繼承人為承認繼承之公示催告。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未予審酌上情，以本件尚有第三順位繼承人而駁回第一資產管理公司之聲請，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據此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裁定如主文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127條第4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楊佩蓉
　　　　　　　　　   
                                      法  官  王俊隆
　　　　　　　　　　　　　　　　　　　   
                                      法  官  洪毓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再為抗告
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
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抗告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千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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